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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货可以无理由，不能没诚信

主持人:

近日， 一则 “女子网购 18 件衣服旅游拍照晒朋友圈后要

退货” 的新闻持续发酵， 这种情况该不该退货也引发网友热

议。

事件被报道后， 买家黄小姐的个人信息也被曝光， 辱骂、

威胁的电话和短信不断……

那么， 法律对于 “7 天无理由退货” 究竟是如何规定的？

拆封过的商品能否适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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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都市快报》 报道， 近日

一则新闻上了全国热搜排行榜，

一度占据第一的位置， 引起全网

热议。

据媒体报道 ， 4 月 25 日 ，

买家黄小姐在李先生的淘宝店购

入 18 件衣服， 总价 4600 多块
钱。 可五一小长假过后， 说是不

喜欢， 发起了退货请求。

因为淘宝要求 7 天无理由

退货， 淘宝店家李先生认为已经

超过了 7 天 ， 就驳回了买家的
退货申请。 这个顾客马上进行了

第二次申请 ， 后来淘宝客服介
入， 判定买家赢。

“我一看一件都不留， 全部

退货。 全退。 理由就是不喜欢。”

李先生加了买家微信， 想问问原

因， 结果点开对方朋友圈大吃一
惊， 对方竟然穿着自家的衣服在

西藏旅游拍照！

李先生在媒体曝光黄小姐
后 ， 黄小姐的身份信息 、 手机

号、 暂住点等等一系列信息也被

泄露。

在身陷舆论风暴之后， 黄小

姐通过微博发声。

按照她的说法， 本周四 （5

月 9 日） 已经跟商家达成协议，

拍过照片的衣服不退， 但没想到

后续发展成这样， 这期间也遭到
不少电话辱骂。

记者联系上在宁波工作的黄

小姐， 电话里， 她一直在哭， 说
网络暴力太可怕了。 “不停地有

人打电话、 发短信辱骂我。 我不
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铺天盖地的

都是一片骂声。 开头几个电话进

来的时候， 我还跟对方说， 你了
解真相吗， 你就来骂我。 他说，

我就是想骂你， 觉得很爽。”

黄小姐说 ， 自己一次性买

18 件衣服很平常， 不是网上说

的为了旅游拍照买的 ， 然后退
货。 她给记者看她的淘宝评价管

理， 买家好评率 100%。 “我在
网上一共买了 904 样商品 ， 大

部分都是衣服， 我就是喜欢买买

买， 我生活就是这样的人， 开心
了就想买 ， 看到喜欢的衣服就

买， 不喜欢了就退， 但是退货的
很少。”

在接受完记者的采访后， 微
信上， 黄小姐又给我发来一封长

信， 她说： “我从来没想到事情

会发展到如今严重地步， 影响如
此广泛， 在这里我深深忏悔， 反

思并深刻检讨自己。

我没有为自己犯的错争辩，

因为我确实是一个热爱生活的

人， 希望不了解我的网友不要因
为这件有争议的事情否定我的全

部， 这次风波其中有很多细节，

事情的详细起因经过结果已经不
重要。

我与商家引发的争端当然不
在 4000 余元的交易额， 而在于

大家都深刻知道诚信做人的重要
性， 这个社会需要诚信， 我定会

深刻反省自己在这次事情中存在

的侥幸心理， 向大家证明我会改
变， 我会把诚信这两个字时时刻

刻放在心里。

这将是对此次事件发表的最
后言论， 终极目的是为了认错，

为我犯下的错买单， 恳请广大网

友原谅我……”

对此此事， 淘宝官方也作出
了回应： 已联系买卖双方协商处

理， 将依据平台规则保护商家合
法权益！

女子买18件衣服旅游后退货引发众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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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轶： 对于适用“7 天无理由退

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这样规

定的：

“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

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 消费者有权

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

无需说明理由， 但下列商品除外：

（一）消费者定作的；（二）鲜活易腐

的；（三） 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

的音像制品、 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

商品；（四）交付的报纸、期刊。

除前款所列商品外， 其他根据

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

不宜退货的商品， 不适用无理由退

货。

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

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

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

款。退回商品的运费由消费者承担；

经营者和消费者另有约定的， 按照

约定。 ”

其中，“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

完好”这一表述常常引发争议。

最常见的情形是， 消费者曾拆

开过包装，但并未破坏标签，这种情

况是否适用“7 天无理由退货”？

对此很多经营者认为， 商品拆

过包装就不再“完好”了，因此拒绝

退货。

但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制定的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 》规

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

购等方式销售商品， 应当依照法律规

定承担无理由退货义务， 不得故意拖

延或者无理拒绝。 经营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并超过十五日的， 视为故意拖延

或者无理拒绝：（一） 对于适用无理由

退货的商品， 自收到消费者退货要求

之日起未办理退货手续；（二） 未经消

费者确认， 以自行规定该商品不适用

无理由退货为由拒绝退货；（三） 以消

费者已拆封、 查验影响商品完好为由

拒绝退货；（四） 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

起无正当理由未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

品价款。 ”

也就是说， 经营者不能以消费者

已拆封、 查验影响商品完好为由拒绝

退货。

据此， 如果消费者外出旅游并穿

着所购衣物拍照的行为未被发现，申

请退货时间也没有超过 7 天， 那么经

营者不能仅以拆封为由拒绝退货。

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也规定：“下列产品经消费者在购买时

确认， 可以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

定：（一） 对拆封后易导致商品性质改

变、 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

品；（二） 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

损较大的商品；（三） 销售时已明示的

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瑕疵的商品。 ”

拆封商品也能“无理由退货”

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制定的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规

定，经营者不能以消费者已拆封、查验影响商品完好为由拒绝退货。

李晓茂：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规定了主要针对电商的“7 天无

理由退货”， 但消费属于民事行为，

同样受到民法的调整。

而在民法中， 诚实信用历来被

视为“帝王原则”，《民法总则》也明

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

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

诺。

因此， 诚信不仅仅是法律对商

家的要求， 消费者自身也应诚信消

费。

对于此次事件中的衣服能否适用

“7 天无理由退货”的判定，我认为既

需要对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规

定， 也不能忽略民法对于诚信原则的

规定。

当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的

相关规定更为具体，而“诚信原则”似

乎较为空泛，但在具体个案中，完全可

以将具体规定和诚信原则综合起来作

出判断。

诚实信用是“帝王原则”

在民法中诚实信用被视为“帝王原则”，《民法总则》也明确规定：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无理由退货”需在实践中完善

和晓科： 对于 “7 天无理由

退货”， 从其制定、 实施时就曾

引发争议和讨论， 这一法律条文

的表述也经过了反复斟酌。

我们必须认识到， “7 天无

理由退货” 毕竟是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最近一次修订时才创设

的新制度， 虽然在适度倾向消费

者的同时， 也考虑到了对经营者合

法权利的保护， 但条文本身不是完

美无缺的。

这一制度显然需要在实践中暴

露问题、 不断完善， 并在下一次修

法中得到体现。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恶意利用

规则的消费者毕竟是少数， “7 天

无理由退货” 总体上做到了对消费

者经营者权利的平衡， 也允许经营

者针对特定商品与消费者约定退货

事宜。

此外一旦发生纠纷争议， 电商

平台、 消费者组织、 工商部门乃至

司法机关都可以作为第三方裁判机

构， 作出公允的判断。

“7 天无理由退货” 毕竟是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最近一次修订时才创设的新制度， 需要在实践

中不断完善， 并在下一次修法中得到体现。


